
关于告知⒛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支付进度及有关事宜的函

区乡村振兴局、统战部 :

根据哈尔滨市财政局 《关于转发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认真做

好 ⒛23年 国家考核评估相关工作的紧急通知》(哈财农 【⒛23】

1127号 )有关要求,为 圆满完成我区考核任务,现函告两部门务

必按照考核相关要求,加快衔接资金支出进度和绩效评价等相关

工作。现将有关工作提示如下 :

一、加快衔接资金支出进度

(一 )预算执行率。按照国家、省厅和市局对衔接资金绩效

评价考核要求,扣除质保金后,衔接资金 (含 ⒛21和 ⒛22年度

结转结余资金)支 出进度达到 10O0/0,预算执行率指标才能得满分。

财政对衔接资金支付一直开通绿侄,通 道, 只要达到付款要求、满

足支付条件,及时按序时进度支付资金。⒛21年和 ⒛22年度结

余资金”据了解已经与⒛23年项目资金统筹安排到项目中,如

满足支付条件请尽快履行支付程序。

|  (二 )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和结算评审。梳理项目实施进度情



况分类施策,已完工项目,抓紧履行验收、结算、评审程序;未

完工项目加大推进力度,倒排工期确保完工,为 实现实际支出打

好基础。

(三 )质保金和结佘资金如何处理。建议达到质保期限约定

的质保金,依规履行手续后提报资金请示,经区政府同意后给予

支付;⒛23年项目评审后有结余资金,尽量谋划简便、易操作的

项目,履行政府批复手续实施后,在满足支付条件下财政给予支

付。

二、加强绩效评价管理。

按照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 (试行 )》 、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衔接及整合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等相关规定,认真做好绩效目标设定、审核、批复、绩效监控

和评价等环节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!

一是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。按要求抽查衔接资金项目

10%作 为重点项目,由振兴局牵头立刻组织相关部门开展重点

项目抽查工作 ;

二是规范公开公示信息。对公开的信息不规范或尚未公开

的项目资金情况,指 定专人进行全面梳理 15日 前

在指定公开专栏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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